
表二之二

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必、選修科目表
(114 學年度核准修讀者適用)

科目名稱
選
別

學
分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備註

上 下 上 下

必
修
四
選
二

人權理論與實踐 必 2 0 2 隔年開課，114 不開

人權思想史 論概論 必 2 2 0 隔年開課

國際人權法 必 2 2 0 隔年開課

當代人權議題 必 2 2 0 隔年開課，114 不開

人
權
理
論
與
人
文
素
養

政治哲學(Ⅰ)Ⅰ)) 選 3 3 0 合班，哲學系主開

政治哲學(Ⅰ)Ⅱ)) 選 3 0 3 合班，哲學系主開

政治哲學經典選讀 選 3 3 0 合班，哲學系主開

民主理論 選 3 3 0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民主創新：理論與實際 選 3 0 3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人權的規範與機制 選 2 0 2

影像中的人權 選 2 0 2

威權統治在台灣：蔣介石與情治
機構

選 2 2 0 合 班 ， 政 治 系 主 開 ， 暑 期 開
課。

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 選 2 2 0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轉型正義：理論與實際 選 3 0 3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集體記憶工作坊 選 1 0 1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國
際
人
權
議
題

國際人權保護：亞洲 選 2 2 0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，全英語授
課

當代中國人權議題 選 3 0 3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國際與區域人權法 選 2 2 0 合班，法律系主開

美國抗議運動 選 3 3 0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美國史：1865 年以前 選 3 3 0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美國南方史 選 3 0 3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歐洲勞工運動史 選 3 0 3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美國史：1865 年至現代 選 3 3 0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非裔美國人史 選 3 0 3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戰爭與世界歷史 選 3 3 0 合班，歷史系主開

移工人權保障與實務 選 2 不固定開課

國際人權法在台灣的實踐：
由理論到實務

選 2 不固定開課

族
群
與
多

新移民社會工作 選 2 0 2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原住民社會工作 選 3 0 3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老人問題與對策 選 2 0 2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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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之二

科目名稱
選
別

學
分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備註

上 下 上 下

元
文
化

身心障礙福利與社會工作 選 3 3 0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精神醫療社會工作 選 3 0 3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勞工問題 究研究 選 2 2 0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勞工運動與勞動政策 選 3 0 3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勞工法 選 0 2 隨班附讀，法律系主開

學校社會工作 選 2 0 2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貧窮與社會救助 選 2 2 0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海外華人與移民社會 究研究 選 2 0 2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原住民智慧財 權法產權法 選 2 0 2 隨班附讀，法律系主開

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選 3 0 3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性傾向與社會工作 選 2 0 2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 選 2 0 2
合班+，社工系主開，限定修過社

工系「社會工作實習」或具社會工

作實務經驗者。

與性別對話 選 2 0 2 合班+，社工系主開，限對社會工
作議題有興趣者。

女性主義 選 3 3 0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性別心理學 選 3 0 3 合班，心理系主開

性別與人權 選 2 不固定開課

新
興
人
權
議
題

綠色創新與治理 選 2 2 0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綠色化學 選 2 0 2 合班，化學系主開

環境法 選 2 2 0 隨班附讀，法律系主開

勞工法 選 2 0 2 隨班附讀，法律系主開

生態與社會 選 3 0 3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網路與科技法律總論 選 2 2 0 隨班附讀，法律系主開

科技與社會 選 3 3 0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永續的社會設計 選 3 0 3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心理健康與社會關係 選 3 0 3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都會土地政策 選 2 0 2 合班，政治系主開

社區老年學的理論與實務 選 2 2 0 合班，心理系主開

銀髮消費者行 與服務創新為與服務創新 選 2 0 2 合班，心理系主開

社會倡議 選 3 3 0 合班，社工系主開

社會運動 選 3 3 0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社會企業 選 3 0 3 合班，社會系主開

實
習

實習 選 2 2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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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名稱
選
別

學
分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備註

上 下 上 下

畢業學分總計

必修 4 備   註

選修 18
1.備註欄中「合班+」課程，選課前請取得授課 師同意。教師同意。
2.隨班附讀的課程於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中，只會列於主開學
系的課表資料中，並不會出現在人權學程的課表中。

學程主任簽章： 一級主管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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